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2021 年度工作总结

2021 年以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市文旅局的关心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全面推动了御窑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宣

传推广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助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

（一）全面加强御窑文物保护工作

1.健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

规范文物保护工作。修编完成《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

规划（修编）》，已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下一步经省政

府批准颁布实施；启动《祥集弄民宅保护管理规划》，国家

文物局已提出修改意见。正在对规划文本进行修改。

加强文保队伍建设。严抓安保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对

划分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仓库、御窑博物馆、御窑厂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祥集弄民宅、吊脚楼民窑遗址博物馆六

个安全保护范围进行科学管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安保范

围实行三维一体的技防、人防和物防，科学有效的进行实时

安全防控，保障各点安全有序、稳定运营。定期安排管理人

员对各点进行安全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做到第一时间汇报并

及时整改，对重要安全工作进行集中交流、分析梳理、落实

推进并不定期组织召开全院安保工作专题会议，时刻为安全

工作敲响警钟。陆续完善安保工作定点定岗定职表、安保人

员岗位职责等相关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职工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及灭火逃生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

加强文物监控监测。完成御窑博物院器物库、瓷片库、

临时库的监控建设。完成博物院科技室、整理室、修复室全



方位监控建设。完成御窑博物院、研学基地安防监控。完成

遗址公园预警平台、地音、监控建设。完成祥集弄安防、消

防建设。完成御窑博物馆安防监控工程。正在规划建设遗址

公园、御窑博物馆、祥集弄民宅遗产监测中心，统筹好防盗、

防火、防雷、防汛、防旱等工作。

2.推动一批文保项目实施

配合开展陶阳里历史街区保护更新项目工程。围绕陶阳

里历史街区系列工程，主动靠前、带头担当，积极协调项目

前期方案设计和审批手续，为项目规划和实施做好了学术支

撑。同时，进一步加强与陶文旅集团合作，共同推进御窑遗

址保护系列项目工程，在完成一期、二期环境整治项目的基

础上，启动三期（PPP）项目，目前取得项目融资 24.7 亿元，

完成《陶阳里历史街区保护更新项目监理招标》，项目方案

经省文物局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积极开展遗址公园内遗址本体保护工程。完成《御窑厂

遗址南麓北麓遗址本体保护工程》，启动《御窑厂遗址日常

保养项目》和《御窑厂明清制瓷作坊遗迹及瓷业文化堆积层

保护展示项目》招标工作，目前正在实施阶段。实施了《御

窑厂北麓遗址防渗水治理工程》与东北角遗址、作坊遗址工

程的统筹监测，进行项目方案更新设计工作。《御窑厂珠山

南麓遗址考古扩挖区和西南段围墙遗址本体保护工程计划

书》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评审并下达了批复。

积极开展其它文物保护工程。完成了《祥集弄民宅修缮工程》

《祥集弄民宅消防工程》《御窑厂内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御窑厂遗

址南大门广场改造工程》《御窑研学基地补充建设工程》《御窑文旅宣

传片摄制》《御窑非遗展示工程》等。

3.全面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



制定完善可移动文物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文物器物库、

瓷片库、临时库、标本室的管理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文

物出入库制度，文物数据管理使用制度、捐赠文物入藏制度、

文物库房管理制度等。

进一步完善等级文物管理工作。按照《关于开展全省博

物馆藏品定级工作的通知》，组织专家对院藏的 156 件明代

官窑瓷器拟定为三级文物；在文物藏品征集、鉴定、入藏、

编目、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工作过程中形成文物本体

属性，利于藏品管理合理高效的运行，严格按照《文物藏品

档案规范》，完成一级文物藏品登记。

进一步提升藏品管理水平。制定了御窑博物馆-2 层文物

仓库的建设提升方案，已报省文物局。根据本院文物特点制

定文物包装提升方案。制定文物数据（高清照片、纹式、）

采集管理保管方案。

（二）全面推进考古和文化价值研究工作

1.田野考古工作

规范完善田野考古工作制度。《景德镇市基本建设考古

工作管理办法》经市政府同意下发，取得田野考古调查勘探

资质，制定《田野考古项目流程》；《田野考古工作人员补贴

发放细则》；《田野考古项目经费奖励细则》。

加强田野考古数据管理。完成田野考古 GIS 信息集成化

系统项目采购工作。联合北京博科鸿图公司对御窑厂遗址历

年的考古工作区域及全市范围内考古工作项目进行考古测

绘工作，启动田野数据采集工作。加强考古项目信息资料管

理和考古学术成果管理工作。 完成御窑厂遗址管理用房考

古项目、老罗汉肚项目室内整理工作，初步完成项目考古简

报。



全面完成各项田野考古工作任务。完成了“御窑厂陶阳

里历史街区三期项目考古勘探项目”、“御窑厂南门前广场改

造项目的考古勘探项目”、“陶阳里湖南会馆考古勘探项目”、

“浮梁县臧湾乡古铜桥村水坑坞古墓进行考古勘查项目”、

“御窑厂沿江水府弄的考古勘探项目”。“御窑厂莲花岭片区

考古勘探项目”、“乐平南窑遗址考古勘探项目”、“老鸦滩及

周边的污水改造考古勘探项目”等各项田野考古工作任务。

配合御窑厂景区项目里弄道路开挖、古街东侧程家上巷微型

消防站周边老墙加固、御窑北麓遗址保护棚游步道改造等多

项工程进行随工清理工作。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联合省考

古院和北大、故宫、中国社科院开展御窑厂西围墙（毕家上

弄北侧）考古发掘项目。

全面加强考古工作宣传。认真组织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中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在全院开展学习

心得体会征文活动。在御窑厂遗址公园设置考古工作宣传栏。

设立考古工地公众开放制度，定制考古工作服等，提升考古

工作公众形象。

2.文物整理修复工作

修复工作。日常修复工作，清洗、临时加固器物 37 件。

配合展览展陈临时修复器物 11 件。启动国家文物局馆藏 152

件陶瓷修复项目。目前已完成 30 件器物的修复工作，另有

23 件器物完成塑型打磨、50 件完成粘接、20 件器物处于清

洗除胶阶段。新增馆藏器物修复工作，共 2 件，其中明空白

期青花方胜绣墩已办理入库，于新馆展出。另一件新增馆藏

器物为明成化花卉纹宫碗还处于修复中。拼对复原明代空白

期青花瓷枕共计 116，其中 65 件已于新馆展出。拼对复原明

代成化宫碗共计 53 件，其中 4 件完整度达到 95%以上，38



件完整度达到 80%以上，均可进行复原修复。

整理工作。2002-2004 年考古发掘卡片录入 5750 件，器

物绘图完成 237 件清绘图。分型工作共完成 12/18 类，整理

标本数量约 4933 件。

科技室工作。实验室购买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并已完成培

训。初步完成实验室分区功能设置。3D 打印室明宣德白釉香

炉炉耳的打印补配件，为我院首次独立操作 3D 打印补配。

标本室选取了宋元时期至民国时期的瓷片样本 50余件入库，

为扫描电镜与拉曼光谱仪制样了 10 件镶嵌标本。

（三）全面推动御窑文物展示与利用工作

1.御窑博物馆新馆试运营工作

在新馆现场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基本完成新馆的展

陈设计和开馆的前期筹备工作，于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当天开始试运营。而在试运营后，根据观众反馈和专家意见，

针对新馆常设展进行了多次调整，且加强新馆的日常管理，

如：增加文物展出数量与文字内容，改善灯光照明与指示标

识，通过引入多媒体形式，进一步提高观众参与度，提升展

览质量。通过试运营的实际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

强博物馆业务能力，增强展览的内容设计以及形式设计；提

升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及时与相关各部门沟通协调，保证

新馆日常运营，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2.展览交流工作

举办对外交流展览 7 场：与九江博物馆合作主办《玉壶

清华：景德镇宋元明酒具瓷展》；与厦门市博物馆、保利艺

术博物馆合作举办的《飞龙在天：元明清御用龙纹瓷器展》；

与广州市文物总店、袁崇焕纪念园分别举办的《御膳馐皿：

景德镇出土明代官窑皇家饮食用器展》巡展；与淄博市博物



总馆合作举办《御瓷今鉴：景德镇御窑出土明代瓷器展》；

与深圳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大明·宫瓷：十五世纪的明代

宫廷用瓷》；与赣州市博物馆合作举办《飞龙在天：景德镇

出土元明龙纹瓷器精品展》等。

馆内举办临展 5 场：5 月 18 日配合开馆，我院制作了《大

元梦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元代瓷器展》、《素笔珠山：宿

利群水墨作品展》、《瓷画御窑：景德镇青年陶艺家作品展》

等三个临展。此后又举办了《瓷书御窑：陶瓷书法作品展》

《龙的传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展》等 2 场展览。这些展

览均以当代陶艺等多种当代艺术方面表现御窑文化，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宣传效果。

3.宣传推广工作

宣传平台搭建。完善网站及微信、抖音宣传平台：微信

公众号用户关注数量达 5661 人次，共发布工作动态 98 条。

抖音粉丝数达 8872 人次，共发布抖音 59 条，并在“今日头

条”、“西瓜视频”同步上传。从抖音质量和数量来看，我院

抖音在全省名列前茅，并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新

华社以及新华网的高度认可，在新华社、新华网首页转载的

同时，被市委宣传部推荐上了“学习强国”平台。开通“听

御窑讲景德镇故事”专题，视频最高播放量达 40 余万次。

对外宣传工作。2021 全年市级报纸报道 23 次，省级报

纸报道 5 次，国家级报纸报道 4 次，其中翁彦俊撰写的《工

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话翁彦俊：文

旅融合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文化的载体》在人民文旅发

表。市级媒体报道 8 次，省级媒体报道 5 次，国家级媒体报

道 9 次；接受记者采访 6 次,其中市级采访 1 次，省级采访 3

次；对接省级电视台来我院拍摄任务 5 次。其中国际博物馆



日、中国文化遗产日期间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故宫博

物院等单位联合推出“我在御窑修瓷器”直播活动；配合央

视《国家宝藏》、新华网《我在景德镇修瓷器》、《“后浪”景

德镇—瓷都时间修复者》、江西都市频道“家有收藏”栏目

等专题节目拍摄和报道，较好地宣传了博物院工作。《御窑

文旅宣传片拍摄制作》项目及纪录片《我是你的瓷儿》拍摄

项目正在进行中。

学术讲座情况。我院专家学者先后赴北京、上海、杭州、

厦门等地参与数十次国际学术会议。如汪同茂同志应邀参加

“2020 网易未来大会”中做的《景德镇陶瓷文化数字化的未

来》主题演讲，演讲就作为千年瓷都景德镇以及引领世界陶

瓷工业几百年的御窑厂的数字化愿景作了生动的阐释，总曝

光量 5.26 亿，视频播放量 3140 万+，话题讨论量 8300 万+；

江建新同志为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龙翔九天：元明清龙纹

御用瓷器展》（线上展）拍摄的视频讲座上线；江建新同志、

翁彦俊同志赴上海博物馆参加的“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学术界反响良好。

4.研学文创工作。

2021 年御窑博物院培训基地完成装修工作并且正式使

用。以完善的研学条件，圆满完成 5 批研学班的工作：北京

大学博士团队研学、中国收藏家协会华源上手“古陶瓷鉴定

研学班”第 25、26 期、27 期、28 期。北京大学暑期“古代

制瓷工艺实践”研学班、“中山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研学团

队实习工作、工艺美院 1300 多位学生 “听御窑讲景德镇故

事”研学活动。配合社教部“景德镇陶阳小学”参观御窑博

物馆的央视新闻报道。与中国文物报社、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御窑



文创产品审定小组，制定了御窑文创目录，确定了御窑文创

商店装修方案，完成御窑文创、御窑珍藏、御窑典藏 VI 设

计及相关注册工作。与收藏天下（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签订了文创产品合作协议。开发生产了陶瓷类文创产

品“祥龙福运烟灰缸”、“四景陶瓷书签”、“六大茶系茶具”、

“山海经餐具”、“山海经酒具”、“山海经办公杯”、“年有余

餐具”、“鸭形香台”、“月光宝盒氛围灯”等数十款产品。与

四家优秀景德镇陶瓷设计公司共同开发文创，御窑文创总量

扩增至七十六种。完成十八项文创产品版权申请工作。完成

赤峰市松山斋文物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博物馆）文创茶具产

品设计工作。与四家公司签订御窑文创典藏产品授权合同，

典藏产品共 18 款，均收取授权费用。文创收入逐渐增多，

文创 2021 年总收入为 262199 元。御窑文创被广泛关注，被

选为“版权会议”伴手礼以及被推介参加“红博会”。完成

御窑文创产品公众号推文 17 篇。

（四）日常管理及党务工作

1.做好人事工作。进一步推进御窑博物院机构改革工作，

完成文物商店划为本院下属单位工作，完成本院法人登记和

岗位设置工作，完善本院领导班子配备。开展年度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同时完善有关规章管理制度，全面

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御窑博物院人员

花名册和个人信息档案；为进一步加强我院聘用人员管理工

作，实行优胜劣汰、奖惩晋升机制，建立完善了“御窑博物

院聘用人员考核办法”，为博物院引进、培养人才，打造高

素质人才队伍提供了制度保障。

2.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梳理并实行全

院各项规章制度 25 条，完成“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制度汇编



（三）”、“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制度汇编（四）”；同时，为保

障博物院各项工作合法合规开展，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

博物院合同协议等事宜将进行定期法律咨询。切实做好了博

物院公文管理、印章管理、会议纪要和“四有档案”管理工

作。完善各类会议制度。召开御窑博物院班子会、党支部（扩

大会）、院长办公会 117 次。

3.做好保障工作。完善出差审批管理及财务报销制度，

做好了御窑博物院办公用品采购、管理工作，加强保洁、保

绿、及水电维护管理工作，提升食堂服务水平，并保持全院

干净、整洁，保障全院工作的正常运转。

4.加强党建工作。按照局党组工作安排和“三会一课”

制度，组织开展了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及二十余次党员学

习会议，加强了职工思想教育管理，抓好了中央和省市委相

关指示精神的落实。先后组织全体职工赴江西省博物馆开展

党建活动并进行实地调查；按照局扶贫办要求认真做好对口

扶贫工作。

5.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建立项目部与

财务科良好沟通协调机制，项目部与各相关项目执行部门沟

通协调机制，确保项目高效运行。同时加强与采购、招标、

审计等有关部门的协调，确保项目规范运行。

（五）申遗工作

1.制定下发了御窑申遗三年行动计划。3 月 26 日，市政

府和省文旅厅研究制定，并报请省政府同意，正式下发了《御

窑遗址申遗三年行动计划及任务分工表（2021-2023 年）和

2021 年工作要点》。明确了 2021、2022、2023 年三年工作目

标以及价值阐释、环境整治、保护展示、遗产监测、国际交

流五大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细了御窑申遗工作的步骤和要求。



2.编制完成了申遗所需的上报材料。根据 2021 年申遗

工作要点目标要求，5 月底完成编制并上报了《景德镇御窑

遗址申遗文本》、《景德镇御窑遗址保护管理规划》、《景德镇

御窑遗址申报文件附录》（含《景德镇御窑遗址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汇编》）、申遗画册和申报片。

3.加速推动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公布。《御窑厂遗址保

护规划（修编）》已通过专家论证，待修改完善后报省政府

公布实施；《高岭瓷土矿（高岭片区）遗址保护规划

（2018-2035 ）》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评审，目前正在走公

布程序。

4.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2021 年 6 月 12 日

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了向民众普及遗产知识，我们联合

景德镇市陶文旅集团、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

心制定方案开展了系列活动，活动当天向市民发放了申遗宣

传册和《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宣传册 500 余

份，进一步增强了民众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意识。

5.推进日常工作规范化。为保证申遗工作的顺利推进，

全年省、市级层面共召开申遗相关会议 5 次，并形成申遗工

作会议纪要；向省文旅厅、市委市政府形成了《申遗专报》

五期，及时报省市相关领导；与《景德镇陶瓷》杂志社合作，

出版了一期申遗专刊。

6.积极召开专家评审会。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申遗申报材

料，讲好御窑故事，7 月 9 日召开了景德镇御窑遗址申遗专

家论证会，10月8日召开了景德镇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座谈会，

10月20日召开了景德镇御窑遗址申遗文本材料专家评审会，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申遗团队将继续对申遗申报材料作进一

步修改。


